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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發展需要，有效運用整體資源，強化辦學

績效，特訂定「東海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學單位包括學院、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 

第 三 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包含新增院、系、所、學位學程，新增班次及學籍分組，定

義如下： 

一、 新增院、系、所、學位學程：指新設原先本校所無之院、系、所、學位

學程。 

二、 新增班次：指既有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新設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或博士班。 

三、 學籍分組：將單一院、系、所、學位學程，區分為二個以上之組別。 

第 四 條 教學單位之調整包含更名、整併、停招及裁撤。相關調整之定義如下： 

一、 更名：指既有教學單位名稱之變更，而未涉及實質組織與教學領域之變

更調整。 

二、 整併：分為「原班別整併至領域相近之班別」及「多個領域相關之班別

共同整併為一個新班別(或學位學程)」等兩類。 

三、 停招：指停止辦理招生。 

四、 裁撤：指既有院、系、所、學位學程在停止招生，且已無在學學生後，

消滅既有單位組織。 

前項更名與整併得同時進行。整併或更名後，與原有領域差異過大者，應以

增設案程序辦理。 

除上述調整項目外，教務處另依教學需要，得責請教學單位進行變更其課程

結構或教學領域之轉型規劃，並評估該教學單位轉型之執行績效。 

第 五 條 教學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教務處提出調整方案： 

一、 任一學制班別經連續二年新生註冊率低於核定人數之百分之七十者。 

二、 任一學制班別經一年新生註冊率低於核定人數之百分之五十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研究發展處提出調整方案： 

一、 最近一次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結果為不通過認證者或系所評鑑認可

結果為未通過者，或經系所評鑑追蹤及再評鑑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

未通過者。 

二、 經學校參考教學單位之教學領域與社會需求、發展性與教育成效等綜合

評估有調整必要者。 

本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評鑑，指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與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

業評鑑機構。 

第 六 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或調整案，應檢附以下資料送審： 

一、 增設或調整計畫書。 

二、 調整案涉及整併者，應另檢附師生安置計畫。 

三、 其他相關資料。 

第 七 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教學單位提出增設與調整案者，應依序經過系務會議、院務會議、研究

發展委員會、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由教務處提報教

育部。 

二、 學校或各學院依發展需要，擬增設或調整教學單位時，提經研究發展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由研究發展處或其他申請單位彙整資料，依序經過

相關學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委員會、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

議通過後由教務處提報教育部。 

申請增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於提報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前，計畫書須先送

請校外專家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一併提供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 

第 八 條 前條增設與調整案經董事會有條件通過時，得視其意見送回相關會議討論。

其未獲董事會通過之申請案，應依前條規定重新辦理。 

第 九 條 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與調整案，尚未經校務會議審議前撤回申請者，須依序

向系務會議、院務會議、研究發展委員會逐一提出撤案申請，並於教務會議

備查。其由學校或各學院提出者，須依序向院務會議、研究發展委員會逐一

提出撤案申請，並於教務會議備查。 

          教學單位增設與調整案於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應等待董事會及教育部審查

結果，期間不受理撤案申請。 

          經董事會及教育部通過之增設或調整案需執行至少二年並評估其實行狀

況，始可再次申請調整。 

第 十 條  凡屬教育部「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中「特殊項目」之增設案

及博士班之調整案，應於新生入學二個學年度前，通過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程



序後，再依教育部時程專案報核；非屬教育部規定特殊項目之一般增設或調

整案，應於新生入學一個學年度前，通過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程序後，再依教

育部總量報核時程報部核定。 

         前項所稱「特殊項目」包含博士班、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涉及政府部門訂

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等。 

第十一條  增設或調整案報經教育部審核未獲通過擬重新申請者，申請單位應於次一學

年度結束前，備齊教育部審查意見之改善及答覆資料，提報研究發展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逕送教育部審查。但未於規定時間重新申請者，應依本辦法第

七條規定重新辦理。 

第十二條  學院招生與不涉及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增設或調整案，準用本辦法。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